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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一
旦
、
前
…
二
一
日

兒
童
是
國
家
未
來
的
希
望
，
社
會
的
中
堅
，
其
素
質
良
鼠
，
攸
關
國
家

的
興
衰
，
因
此
，
古
今
中
外
對
兒
童
的
福
祉
照
顧
無
不
賦
予
極
大
的
關
注
與

重
視
，
我
國
為
維
護
兒
童
身
心
健
康
，
促
進
兒
童
正
常
發
展
，
保
障
兒
童
福

利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訂
頒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使
我
國
在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推

展
，
有
所
依
據
;
又
為
因
應
我
國
社
會
、
家
庭
及
世
界
兒
童
福
利
潮
流
之
變

遷
，
尋
求
提
供
兒
童
較
積
極
之
福
利
及
保
護
措
施
，
復
於
民
閏
八
十
二
年
修

正
兒
童
褔
利
法
，
各
級
政
府
並
陸
續
配
合
訂
頒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，
建
構
了
國

內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基
模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工
商
發
展
、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家

庭
組
織
結
構
的
演
變
，
核
心
家
庭
及
雙
薪
家
庭
的
形
成
，
衝
擊
著
傳
統
價
值

觀
與
家
庭
照
顧
幼
兒
功
能
，
致
兒
童
被
疏
忽
、
虐
待
事
件
時
有
所
聞
，
兼
以
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、
輔
導
與
保
護
工
作
需
求
日
殷
'
社
會
大
眾
期
盼
中
央
能
有

一
專
責
機
構
提
供
多
元
的
、
及
時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準
此
，
我
國
政
府
在
財
源

困
窘
、
組
織
精
簡
的
政
策
下
排
除
萬
難
，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月
二
十
日

正
式
成
立
兒
童
局
，
專
責
掌
理
兒
童
權
益
、
照
顧
、
保
護
等
福
利
服
務
工

作
，
充
分
展
現
積
極
落
實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決
心
，
更
顯
現
已
準
備
迎
接

二

十
一
世
紀
新
紀
元
的
挑
戰
，
開
創
千
禧
兒
童
福
利
新
契
機
。

貳
、
問
題
與
需
求
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隨
時
代
潮
流
而
演
進
，
兒
童
福
利
不
僅
是
消
極
性
救
濟

與
扶
助
，
更
是
積
極
性
解
決
問
題
的
專
業
工
作
，
過
去
我
們
也
積
極
致
力
訂

定
方
案
解
決
所
面
臨
的
兒
童
問
題
，
然
隨
著
家
庭
、
社
會
生
態
環
境
的
變

遷
，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仍
面
臨
諸
多
挑
戰
，
就
實
務
面
分
析
我
國
兒
童
福

利
工
作
當
前
的
問
題
與
需
求
分
述
如
下
:

一
、
臺
灣
地
區
十
二
歲
以
下
的
兒
童
約
三
百
八
十
一
萬
餘
人
，
佔
全
國
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六
四
(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)
。
除
一
般
家
庭
的

兒
童
外
，
最
需
要
社
會
服
務
協
助
的
兒
童
或
其
家
庭
，
應
為
弱
勢
者
或
為
社

會
所
忽
略
或
排
斥
的
身
心
障
礙
、
被
疏
忽
、
受
虐
兒
童
以
及
失
依
的
兒
童
。

儘
管
政
府
已
經
有
一
些
相
關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，
且
也
有
許
多
的
兒
童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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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家
庭
正
受
益
於
這
些
服
務
。
然
而
，
卻
仍
有
相
當
多
的
兒
童
或
其
家
庭
未

能
取
得
必
要
的
服
務
。

一
一
、
臺
灣
地
區
六
歲
以
下
的
學
齡
前
兒
童
約
一
百
九
十
一
萬
九
干
餘
人

(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)
，
據
調
查
資
料
指
出
托
育
方
式
以
「
在
家
由
母
親
帶
」

為
最
高
，
也
是
被
多
數
人
認
為
是
最

「
理
想
」
的
方
式
。
然
而
，
因
雙
薪

(
工
作
)
家
庭
比
率
的
逐
年
上
昇
，
使
得
理
想
與
實
際
之
間
漸
形
成
落
差
。

許
多
家
庭
因
而
對
保
母
的
需
求
愈
來
愈
高
;
也
期
待
政
府
能
增
設
各
種
托
育

機
構
，
以
協
助
家
庭
分
擔
托
育
的
責
任
。
因
此
，
建
立
制
度
化
及
多
元
化
的

托
育
服
務
網
絡
，
以
滿
足
日
愈
增
多
的
托
育
服
務
需
求
，
實
為
兒
童
福
利
服

務
措
施
當
務
之
急
。

三
、
我
國
六
至
十
二
歲
學
齡
期
兒
童
數
約
一
百
零
九
萬
一
千
餘
人
(
八
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)
。
學
童
課
後
回
家
有
大
人
照
顧
的
比
例
已
在
下
降
中
，
反

而
是
參
加
課
後
輔
導
或
才
藝
班
的
比
例
提
高
，
顯
示
出
「
課
後
托
育
」
的
需

求
愈
來
愈
高
，
其
中
以
寒
、
暑
假
的
學
童
托
育
服
務
需
求
更
高
;
然
而
，
課

後
托
育
的
品
質
和
管
理
，
因
限
於
主
管
機
關
職
權
不
明
，
而
成
為
被
疏
忽
的

一
環
。
監
督
管
理
工
作
嚴
重
失
調
，
專
業
工
作
人
力
不
足
等
因
素
，
影
響
兒

童
身
心
發
展
及
人
身
安
全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在
整
個
托
育
服
務
網
絡
中
，
建
立

一
套
課
後
托
育
的
管
理
及
監
督
制
度
已
是
刻
不
容
緩
。

四
、
臺
灣
地
區
單
親
家
庭
的
兒
童
約
占
有
兒
童
家
庭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點

二
九
，
其
中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約
佔
單
親
家
庭
總
數
之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一
;

且
約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的
單
親
家
庭
覺
得
負
擔
沈
重
或
稍
微
沈
重
，
比
例
高
於

核
心
家
庭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，
顯
見
，
單
親
家
庭
在
經
濟
上
有
較
大
的
困 難

，
特
別
是
女
性
單
親
家
庭
更
有
可
能
成
為
立
即
性
的
弱
勢
，
亟
需
社
會
資

源
系
統
的
扶
助
。

五
、
我
們
無
法
確
實
知
道
有
多
少
兒
童
在
其
家
庭
或
其
它
的
生
活
情
境

中
，
遭
受
到
嚴
重
的
傷
害
或
虐
待
，
兒
童
往
往
也
缺
乏
對
其
所
遭
遇
的
情
境

有
表
達
的
權
利
或
機
會
。
自
從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臺
灣
地
區
兒
少
保
護

熱
線
開
辦
後
，
兒
童
受
虐
的
通
報
量
有
遞
增
現
象
。
研
究
發
現
兒
童
虐
待
往

往
是
婚
姻
暴
力
的
延
伸
，
家
庭
功
能
失
常
的
後
遺
症
，
施
虐
者
的
經
濟
壓

力
、
失
業
、
以
及
親
職
教
育
的
缺
乏
，
也
是
重
要
的
原
因
。
如
何
由
多
元
管

道
以
預
防
見
虐
事
件
的
發
生
，
是
當
前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重
要
工
作
之
一
。

六
、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進
行
的
特
殊
兒
童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我
國
約
有
七

萬
名
特
殊
兒
童
，
其
中
智
能
不
足
兒
童
與
學
習
障
礙
見
童
即
佔
其
總
數
的
三

分
之
二
，
這
些
兒
童
如
果
能
被
及
早
發
現
其
發
展
遲
緩
的
跡
象
，
並
給
予
適

當
之
療
育
服
務
，
除
可
避
免
惡
化
，
輕
度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甚
至
能
經
過
義
務

教
育
階
段
而
能
學
習
自
理
生
活
，
對
家
庭
將
可
減
輕
家
長
在
照
顧
上
的
負

擔
，
對
社
會
將
可
減
低
醫
療
成
本
，
如
何
提
昇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功
能
，
也
是

一
項
重
點
工
作
。

七
、
兒
童
休
開
場
地
不
足
，
父
母
與
子
女
相
處
的
時
間
不
夠
、
不
知
如

何
培
養
孩
子
的
才
能
、
以
及
兒
童
文
化
活
動
不
足
。
這
些
現
象
使
得
兒
童
可

選
擇
的
生
活
模
式
很
少
，
對
兒
童
身
心
的
健
全
發
展
有
相
當
負
面
的
影
響
。

為
提
高
我
國
國
民
生
活
素
質
，
為
兒
童
規
劃
創
辦
休
閒
設
施
、
文
化
活
動
，

並
鼓
勵
父
母
重
視
與
子
女
相
處
的
時
間
與
方
式
，
為
目
前
政
府
應
積
極
推
動

的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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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父
母
對
親
職
教
育
的
推
廣
需
求
有
日
愈
增
多
的
趨
勢
。
儘
管
目
前

政
府
單
位
及
民
間
從
事
親
職
教
育
推
廣
工
作
者
頗
多
，
但
往
往
因
缺
乏
統
整

與
規
劃
'
以
致
有
資
源
重
複
浪
費
之
虞
。
為
促
進
親
職
教
育
的
實
效
，
提
高

兒
童
參
與
社
會
的
機
會
，
建
立
親
職
間
尊
重
兒
童
為
獨
立
的
個
體
、
享
有
獨

立
的
生
命
自
主
觀
念
，
實
有
加
以
重
新
檢
討
的
必
要
。

九
、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造
成
二
二
四
位
兒
童
少
年
頓
失
依
靠
，
目
前
雖
已

暫
獲
安
置
，
但
需
給
予
長
期
的
追
蹤
輔
導
與
關
懷
，
以
協
助
其
早
日
走
出
陰

霾
'
平
安
健
康
的
成
長
，
建
立
以
兒
童
最
佳
利
益
為
原
則
之
服
務
，
如
建
置

失
依
兒
童
監
護
及
信
託
制
度
等
都
是
目
前
兒
童
褔
利
之
重
點
工
作
。

參
、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現
況

、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
兒
童
托
育
服
務
之
目
的
在
於
補
充
家
庭
照
顧
之
不
足
，
然
隨
著
社
會
結

構
轉
型
及
價
值
觀
念
變
遷
，
導
致
親
職
任
務
的
重
新
界
定
與
分
工
，
為
協
助

轉
型
中
的
家
庭
及
婦
女
的
多
元
角
色
擴
展
，
使
其
在
家
庭
與
職
場
間
能
取
得

平
衡
，
自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起
即
積
極
推
展
托
兒
服
務
，
八
十
年
度
起
更
擴
大

補
助
各
縣
市
政
府
興
設
「
示
範
托
兒
所
」
，
在
八
十
年
度
至
八
十
四
年
度

間
，
計
補
助
二
十
個
縣
市
設
五
十
六
所
示
範
托
兒
所
，
八
十
五
年
度
起
補
助

項
目
修
正
為
一
般
性
「
公
立
托
兒
所
可
以
擴
大
範
圈
，
並
續
編
相
關
經
費

補
助
辦
理
，
迄
令
(
八
十
八
年
度
)
計
補
助
興
建
一
百
零
六
所
公
立
托
兒

所
。
此
項
措
施
除
了
讓
托
兒
所
在
「
量
」
的
擴
增
之
餘
，
更
帶
動
質
的
同
步

提
昇
。

為
提
昇
托
育
品
質
，
並
導
引
托
育
褔
利
朝
向
專
業
領
域
發
展
，
訂
頒

「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資
格
要
點
訓
練
實
施
方
案
可
並
委
託
大
專
院
校
積
極

辦
理
專
業
訓
練
，
對
提
昇
托
兒
所
體
系
之
專
業
素
質
有
莫
大
的
助
益
。
另
除

督
導
各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家
庭
保
母
培
訓
工
作
外
，
並
於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正
式

實
施
保
母
人
員
技
術
士
技
能
檢
定
，
期
能
廣
為
培
育
專
業
保
母
人
員
，
提
昇

托
育
品
質
的
質
與
量
。

為
嘉
惠
照
顧
更
多
幼
童
就
托
福
扯
，
政
府
自
八
十
四
年
度
開
辦
托
育
津

貼
，
凡
政
府
列
冊
有
案
之
低
收
入
戶
及
家
庭
寄
養
幼
童
就
托
於
各
級
政
府
辦

理
之
公
立
托
兒
所
、
政
府
核
准
之
社
區
托
兒
所
、
立
案
許
可
之
私
立
托
兒
所

者
，
均
補
助
每
名
幼
童
每
月
新
台
幣
一
千
五
百
元
整
。
此
外
，
為
減
輕
家
境

清
寒
者
之
育
兒
負
擔
，
責
成
各
地
方
政
府
加
強
督
導
所
轄
各
托
兒
所
落
實
對

列
冊
有
案
之
低
收
入
戶
幼
見
優
先
並
免
費
收
托
之
照
顧
，
清
寒
家
庭
子
女
亦

可
享
有
減
半
收
費
之
福
祉
。

二
、
兒
童
保
護
服
務

為
落
實
兒
童
福
利
法
限
時
處
理
見
童
保
護
案
件
之
規
定
，
結
合
臺
灣
世

界
展
望
會
辦
理
二
十
四
小
時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熱
線
中
心
，
以
免
付
費
專
線

處
理
諮
詢
、
通
報
、
緊
急
安
置
、
輔
導
、
轉
介

... 

等
服
務
措
施
，
並
提
供
施

虐
者
矯
治
教
育
。
此
外
，
另
成
立
「
全
國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會
報
可
以
科
際

整
合
的
方
式
，
定
期
間
會
研
商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之
策
劃
、
督
導
、
執

行
研
討
，
建
立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網
絡
，
確
保
兒
童
少
年
生
長
環
境
之
安
全
。

對
於
不
幸
兒
童
、
少
年
，
除
鼓
勵
並
補
助
民
間
團
體
參
與
兒
童
少
年
保

護
工
作
外
，
並
針
對
保
護
個
案
進
行
追
蹤
輔
導
。
期
透
過
專
業
之
輔
導
與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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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預
防
兒
童
、
少
年
再
度
遭
遇
不
幸
。
又
為
防
杜
棄
嬰
事
件
暨
辦
理
失
蹤
兒

童
少
年
協
尋
，
參
考
「
臺
灣
省
棄
嬰
處
理
要
點
可
發
現
棄
嬰
後
之
安
置

、

親
生
父
母
之
協
尋
及
收
養
等
處
置
流
程
予
以
明
確
規
範
'
期
能
經
由
嚴
謹
之

流
程
回
歸
原
生
家
庭
，
以
防
杜
竊
嬰
或
假
棄
嬰
之
名
行
買
賣
之
寶
等
之
不
法

行
為
。

此
外
，
積
極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如
中
華
民
國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文
教
基
金

會
等
，

經
由
各
相
關
單
位
分
工
合
作
及
資
源
之
整
合
，
建
立
失
蹤
兒
童
之
電

腦
檔
案
，

並
協
尋
失
蹤
兒
童
少
年
。

為
協
助
困
苦
失
依
之
兒
童
，
並
為
保
障
不
適
宜
居
住
於
家
庭
，
或
喪
失

生
存
所
必
要
的
扶
助
、
養
育
及
保
護
，
或
家
庭
發
生
不
可
預
期
變
故
的
兒
童

獲
得
妥
善
照
顱
，
委
託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辦
理
招
募
、
篩
選
、
訓
練
適
當
之
寄

養
家
庭
，
並
予
以
必
要
的
費
用
協
助
，
為
有
需
要
寄
養
之
兒
童
營
造
並
轉
介

至
適
宜
的
生
活
環
境
。

三
、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建
立
早
期
發
現
、
早
期
預
防
的
觀
念
，
結
合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
等
專
業
人
員
，
以
團
隊
合
作
方
式
，
提
供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，

獎
勵
專
業
團
體
製
作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公
益
短
片
」
、
印
製
「
發

展
遲
緩
兒
童
家
長
手
冊
」
'
透
過
媒
體
廣
為
宣
導
。
並
委
託
專
家
學
者
完
成
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之
研
究
」
報
告
，
以
奠
定
理
論
基
礎
及
運
作
模

式
。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因
涉
及
衛
生
、
教
育
及
社
政
三
個
專
業
領
域
，
內
政
部

於
八
十
五
年
起
成
立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服
務
推
動
小
組
可
並
函
頒

「
發
展
遲
緩
見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可
以
確
立
各
相
關
單
位
分
工
權

責
，
八
十
六
年
度
起
配
合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核
定
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鑑
定
中

心
，
及
教
育
部
選
定
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通
報
試
驗
計
盞
，
擇
定
臺
北
市
、
高

雄
市
、
花
蓮
縣
等
為
「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實
施
示
範
點
」
等，

更
協
調
結
合
多
方
專
業
及
民
間
資
源
，
以
團
隊
合
作
的
方
式
，
建
立
發
展
遲
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發
現
、
通
報
流
程
與
服
務
模
式
，
以
共
同
推
展
早
期

療
育
服
務
。

四

一
般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
為
因
應
見
童
需
求
及
福
利
服
務
的
地
區
性
及
多
元
化
，
地
方
政
府
已
廣

設
綜
合
性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規
劃
並
推
動
各
項
諮
詢
、
諮
商
服
務
，
設

置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，
處
理
緊
急
安
置
，
提
供
親
職
教
育
、
寄
養
、
收
養
轉

介
、
兒
童
休
閒
娛
樂
、
課
後
托
育
等
服
務
工
作
，
為
各
縣
市
兒
童
提
供
全
方

位
的
褔
利
服
務
工
作
。
並
以
此
為
服
務
據
點
，
結
合
民
間
與
兒
童
福
利
相
闋

的
團
體
、
基
金
會
、
機
構
等
，
共
同
建
立
區
域
性
兒
童
福
利
供
給
網
絡
。
其

中
出
生
通
報
為
目
前
見
童
福
利
的
重
點
工
作
之

一
，
目
的
在
於
配
合
早
期
鑑

定
、
健
康
檢
查
的
方
式
，
對
新
生
兒
做
篩
檢
工
作
，
以
期
提
早
發
現
有
問
題

的
兒
童
並
施
予
療
育
服
務
。
此
外
。
透
過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亦
可
避

免
嬰
兒
被
遺
棄
與
賣
嬰
牟
利
的
不
法
情
事
。

肆
、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省
思

、
兒
童
權
益
嚴
重
被
忽
視
問
題

我
國
政
府
對
於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雖
已
採
取
建
立
通
報
制
度
、
補
助
設
置
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落
實
社
區
化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、
加
強
對
遭
受
性
侵
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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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童
及
施
虐
者
之
心
理
治
療
與
後
續
追
蹤
輔
導
工
作
，
惟
對
兒
童
權
益
保
護

之
事
前
預
防
，
績
效
仍
屬
不
彰
;
兒
童
被
遺
棄
、
虐
待
、
遭
性
侵
害
、
被
強

迫
從
事
不
法
行
為
等
案
件
，
資
料
顯
示
有
逐
年
增
加
之
趨
勢
;
八
十
六
年
至

八
十
八
年
連
續
三
年
進
行
的
兒
童
人
權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，
我
國
社
會
對
於
兒

童
人
權
保
障
仍
屬
於
不
及
格
狀
況
，
要
達
到
聯
合
國
見
童
權
利
公
約
的
標
準

仍
亟
待
長
期
努
力
。

二
、
保
障
兒
童
平
等
參
與
社
會
機
會

兒
童
有
免
於
恐
懼
與
接
受
教
育
的
權
利
，
兒
童
人
身
安
全
指
標
顯
示
兒

童
的
危
機
重
重
，
不
但
在
社
會
中
不
安
全
，
在
學
校
不
安
全
，
連
在
家
也
不

安
全
，
除
人
身
安
全
的
憂
慮
外
，
我
國
兒
童
平
等
對
待
權
益
仍
需
改
善
，
其

中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之
福
利
與
保
護
之
評
估
有
些
許
的
進
步
，
但
教
育
資
源
分

配
卻
呈
現
下
降
，
且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受
到
同
儕
歧
視
情
形
仍
是
相
當
普
遍
。

如
何
保
障
兒
童
人
身
安
全
及
令
身
心
障
礙
之
兒
童
獲
得
平
等
、
合
理
、
充
足

的
資
源
分
配
，
讓
他
們
能
在
免
於
歧
視
的
無
障
礙
空
間
中
，
平
等
享
有
社
會

參
與
、
健
康
安
全
的
成
長
，
是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者
應
予
反
省
的
。

三
、
整
合
法
源
保
障
兒
童
人
權

我
國
現
有
法
規
中
對
兒
童
「
福
利
與
保
護
」
之
相
關
法
規
己
相
當
完

備
，
但
相
較
於
目
前
已
通
過
立
法
之
兒
童
人
權
指
標
項
目
，
仍
需
加
強
整
合

以
落
實
立
法
精
神
，
如
與
「
煙
害
防
治
法
」
有
關
之
煙
、
酒
、
麻
醉
品
或
有

害
兒
童
身
心
藥
品
之
管
制
情
形
、
與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有
關
之
特
殊
兒
童
之

教
育
資
源
等
，
以
及
與
「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」
有
關
對
於
觸
法
兒
童
給
予
尊

重
、
隱
私
權
之
保
護
及
公
平
審
議
等
法
雖
有
訂
定
，
但
如
何
落
實
執
行
才
能

顯
現
立
法
之
精
髓
?
兒
童
人
權
指
標
合
括
兒
童
基
本
人
權
、
社
會
懼
、
健
康

權
及
教
育
權
等
不
同
測
量
項
目
，
同
時
意
涵
著
維
護
、
關
心
兒
童
權
益
乃
是

國
家
整
體
之
政
策
，
如
何
整
合
各
部
會
，
落
實
兒
童
權
益
之
保
障
等
都
值
得

檢
討
。

伍
、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之
未
來
展
望
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是
我
國
基
本
國
策
，
憲
法
第
一
五
六
條
明
確
指
出
:
國

家
為
奠
定
民
族
生
存
發
展
之
基
礎
，
應
保
護
母
性
，
並
實
施
婦
女
、

兒
童
福

利
政
策
。
目
前
對
兒
童
照
顧
是
以
兒
童
福
利
法
為
最
高
政
策
原
則
，
強
調
家

庭
對
兒
童
照
顧
責
任
，
政
府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是
維
護
兒
童
能
獲
得
最
佳
利
益

的
成
長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明
訂
各
種
政
策
與
方
案
，
整
合
民
間
、
企
業
資
源
共

同
支
援
，
落
實
福
利
政
策
，
致
力
創
造
兒
童
最
佳
利
益
成
長
環
境
。
在
符
合

兒
童
的
最
佳
利
益
的
前
提
下
，
提
供
質
優
量
足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關
照
到
各
種

異
質
性
家
庭
的
需
求
，
保
障
不
同
家
庭
環
境
中
的
兒
童
，
均
能
獲
得
適
當
的

發
展
與
成
長
的
機
會
。

兒
童
福
利
的
發
展
早
期
以
問
題
取
向
為
主
，
針
對
有
特
殊
需
求
的
兒

童
，
如
因
貧
窮
失
依
、
受
虐
、
行
為
偏
差
或
情
緒
困
擾
及
身
心
障
礙
等
兒

童
，
提
供
救
助
、
保
護
、
矯
正
、
輔
導
或
養
護
等
措
施
;
目
前
以
發
展
取
向

為
主
，
關
懷
的
對
象
擴
及
至
一
般
兒
童
健
全
活
動
所
需
之
服
務
，
包
括
福
利

措
施
、
衛
生
保
健
、
兒
童
托
育
教
育
及
司
法
保
護
等
領
域
;
發
展
的
脈
絡
是

從
消
極
扶
助
到
積
極
關
懷
、
從
特
殊
性
到
普
遍
性
、
從
機
構
收
容
到
以
家
庭

為
基
礎
的
服
務
方
案
等
。
這
些
關
懷
透
過
政
策
、
法
規
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之 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 101 一月二十年八十八國氏華中



運
作
設
計
，
在
其
父
母
、
家
庭
功
能
不
能
協
助
或
改
善
兒
童
發
展
時
，
經
由

國
家
與
專
業
的
力
量
以
支
持
、
補
助
或
代
替
方
式
來
保
障
兒
童
需
求
之
滿

足
。
愛
此
，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努
力
的
方
向

.. 

、
營
造
質
優
量
足
的
托
育
服
務

當
今
核
心
家
庭
及
雙
薪
家
庭
的
盛
行
，
使
托
育
服
務
的
需
求
日
益
殷

切
，
獎
勵
廣
設
公
立
托
兒
所
，
增
加
社
區
化
暨
精
緻
化
的
多
元
托
育
服
務
功

能
，
建
立
教
保
示
範
制
度
;
並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以
廣
結
民
間
與
社
區
資

源
，
以
公
設
民
營
托
兒
所
、
課
後
托
育
中
心
，
共
同
推
展
托
育
事
業
;
托
育

服
務
精
緻
化
兼
顧
衛
生
保
健
、
教
育
、
保
育
及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，
加
強
推
動

專
業
訓
練
及
研
訂
幼
托
整
合
方
案
，
積
極
推
動
托
兒
與
學
前
教
育
整
合
工

作
，
健
全
我
國
學
前
幼
兒
教
保
體
系
，
整
合
資
源
使
身
心
障
礙
及
弱
勢
兒
童

均
能
回
歸
主
流
而
達
褔
利
普
及
化
目
標
，
建
立
質
優
量
足
的
托
育
服
務
網

力
合

。
兩
仲

二
、
落
實
兒
童
利
益
與
家
庭
利
益
兼
顧
的

保
護
工
作

家
庭
是
兒
童
最
重
要
的
生
長
環
境
，
也
是
最
主
要
社
會
化
媒
介
之
一
，

不
僅
能
提
供
兒
童
最
基
本
的
滿
足
，
對
兒
童
人
格
之
塑
造
與
發
展
，
極
具
影

響
力
，
家
庭
功
能
是
否
能
給
予
兒
童
積
極
性
之
發
展
需
求
，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
從
事
兒
童
保
護
重
要
的
評
估
指
標
之

一
，
如
何
積
極
培
訓
第

一
線
兒
童
保
護
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兼
顧
家
庭
及
兒
童
利
益
，
強
化
保
護
處
置
評
估
專
業
知

能
，
建
置
標
準
的
處
遇
流
程
，
提
供
及
時
、
有
效
、
安
全
的
保
護
服
務
，
是
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首
要
之
務
。
此
外
，
於
中
央
及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成
立
兒

童
少
年
保
護
聯
繫
會
報
，
統
籌
規
劃
各
地
方
之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及
積
極
建
立

兒
少
保
護
網
絡
，
並
加
強
宣
導
兒
童
保
護
觀
念
，
積
極
推
動
強
制
親
職
教
育

之
專
業
人
員
培
訓
，
及
強
化
施
虐
者
受
輔
導
意
願
等
措
施
，
以
預
防
虐
待
事

件
的
發
生
。

三
、
加
速
推
動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服
務

早
期
療
育
對
於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有
極
大
的
助
益
，
專
家
學
者
之
報
告
指

出
三
歲
前
作
早
療
二
年
之
療
效
等
於
三
歲
後
十
年
之
療
效
，
世
界
先
進
國

家
均
已
建
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通
報
、
鑑
定
、
轉
介
系
統
，
因
此
，
未
來

應
積
極
建
立
普
及
化
、
社
區
化
的
療
育
資
源
，
並
加
強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，
以

個
案
照
顧
管
理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為
需
要
接
受
早
期
療
育
的
兒
童
，
建
構一
個

可
近
性
高
的
療
育
環
境
，
並
加
強
醫
療
、
教
育
與
社
政
部
門
之
整
合
，
加
強

專
業
人
力
培
育
及
吸
引
早
期
療
育
專
業
人
才
投
入
服
務
行
列
，
讓
發
展
遲
緩

的
兒
童
及
早
接
受
高
品
質
的
療
育
服
務
。

四
、
建
構
兒
童
參
與
之
褔
利
服
務
工
作

兒
童
有
獨
立
的
社
會
人
格
，
亦
為
社
會
的
成
員
之
一
，
雖
然
身
心
發
展

尚
未
完
成
，
缺
乏
完
全
的
自
主
能
力
，
必
須
由
周
遭
的
成
人
和
社
會
機
構

中
，
獲
得
必
要
的
生
活
資
源
和
社
會
的
經
驗
，
但
兒
童
為
一
獨
立
的
個
體
，

除
了
會
思
考
行
動
外
，
同
時
需
要
被
瞭
解
與
尊
重
。
因
此
，
家
庭
對
於
兒
童

照
顧
的
責
任
，
應
秉
持
兒
童
應
生
活
於
社
區
家
庭
的
根
本
理
念
，
提
供
兒
童

平
等
參
與
社
會
的
機
會
，
並
致
力
於
整
合
民
閩
、
企
業
資
源
支
持
家
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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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進
家
庭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維
繫
兒
童
與
其
原
生
家
庭
的
關
係
'
並
能
在
祥
和

溫
暖
的
家
庭
環
境
下
成
長
。
一
方
面
結
合
民
問
及
社
區
資
源
，
建
立
社
區
資

源
網
絡
，
並
明
確
資
源
分
配
和
權
責
分
工
;
另
一
方
面
增
加
誘
因
和
獎
勵
條

件
，
促
使
民
聞
機
構
及
團
體
參
與
見
童
福
利
服
務
，
並
依
中
央
、
地
方
政
府

的
特
性
，
規
劃
符
合
兒
童
一
般
及
特
殊
需
求
的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以
因
應
日

愈
昇
高
的
多
元
化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需
求
。

五
、
積
極
研
修
兒
童
及
少
年
褔
利
法
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局
勢
，
實
現
兒
童
福
利
法
之
立
法
精
髓
，
積
極
研
擬
相

關
法
案
補
充
母
法
不
足
，
使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得
以
落
實
，
然
見
童
及
少
年
之

需
求
與
問
題
，
實
難
以
十
二
歲
之
年
歲
予
以
區
分
，
目
前
兒
童
少
年
分
別
立

法
之
作
法
，
兒
童
福
祉
、
權
益
有
被
中
斷
及
資
源
浪
費
之
嫌
，
有
必
要
將
兩

法
予
以
合
併
'
整
合
兩
法
之
輔
導
與
福
利
工
作
，
人
力
與
資
源
，
提
供
十
八

歲
以
下
兒
童
一
體
之
權
益
保
障
，
增
進
兒
童
之
最
佳
利
益
。

六
、
建
構
兒
童
福
利
事
業
之
評
鑑
及
獎
勵
制

度

積
極
研
擬
建
立
制
度
化
兒
童
福
利
事
業
檢
視
評
估
機
制
，
俾
健
全
事
業

之
經
營
管
理
，
提
昇
專
業
知
能
，
達
到
有
限
資
源
之
充
分
運
用
，
發
揮
機
構

功
能
，
並
透
過
獎
勵
措
施
，
激
勵
士
氣
，
促
進
兒
童
權
益
的
保
障
與
服
務
品

質
的
提
昇
。

七
、
協
助
兒
童
、
家
庭
、
與
社
區
確
保
兒
童

權
益

由
於
兒
童
及
其
家
庭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迴
異
，
需
求
有
別
，
兒
童
福
利
工

作
者
應
秉
其
保
護
受
服
務
對
象
之
最
佳
權
益
原
則
，
提
供
兒
童
最
有
利
之
服

務
。
如
因
應
九
一
二
震
災
，
應
積
極
依
個
案
、
家
庭
特
性
研
擬
重
建
計
畫
，

建
立
失
依
見
童
監
護
與
信
託
制
度
，
協
調
、
委
託
相
關
團
體
提
供
服
務
方

案
，
協
助
災
區
失
依
兒
童
、
少
年
，
重
建
身
心
靈
。

陸
、
結
語
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在
社
會
變
遷
及
國
際
潮
流
影
響
衝
擊
下
，
已
從
救
濟
性

兒
童
福
利
擴
向
為
兒
童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;
從
個
人
扶
助
轉
為
社
會
保
護
;
從

愛
心
的
關
懷
到
專
業
性
的
服
務
;
從
消
極
性
對
不
幸
見
童
的
基
本
生
活
扶

助
、
收
容
、
寄
養
及
受
虐
兒
童
之
保
護
等
，
轉
為
積
極
性
對
一
般
兒
童
的
托

育
教
保
、
健
全
人
格
的
培
育
、
文
康
育
樂
的
拓
展
、
親
職
教
育
的
推
廣
等
都

予
以
兼
顧
。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是
開
創
的
、
保
護
是
及
時
的
、
專
業
的
、
多
元
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也
是
一
涵
蓋
教
育
、
衛
生
與
福
利
等
綜
合
性
的
整
合
工
作
，

我
們
期
盼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於
既
有
的
基
礎
上
精
益
求

精
，
創
新
發
展
，
讓
每
一
兒
童
均
能
在
安
全
無
虞
、
快
樂
的
環
境
中
成
長
茁

壯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《
政
部
兒
童
局
局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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